
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

师大研〔2020〕8 号

关于开展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确认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》（闽

师研〔2017〕68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 2021 年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确

认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确认对象

（一）已具有我校硕士生导师资格申请继续招生的导师。

（二）尚未取得我校硕士生导师资格申请首次招生的教师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申请人向拟招生专业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并

提交相关申请材料。每位教师当年度申请的硕士学术学位和专业

学位招生方向各不超过 2 个。

（二）学院审核公示。学院对申请人招生条件进行核查，重

点对申请人政治表现、师德师风、学术诚信等方面进行考核，实

行师德“一票否决”。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岗位资格

进行审议并表决。申请表和审议表决结果在学院网页公示 3 个工

作日，无异议后，将《本校硕导招生资格确认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

《校外兼职硕导招生资格确认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和“校外兼职

人员申请首次招收硕士生简况/申请表”（各学院自制）报研究生

院。

（三）学校复核公布。研究生院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对相关申

请进行复核，复核合格的硕导招生名单予以公布，复核合格的申

请首次招收硕士生的校外兼职人员名单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

表决通过后予以公布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学院须保存硕导招生资格确认工作过程中申报、决议、公

示等环节有关材料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请各学院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前，将《本校硕导招生资格确认

汇总表》、《校外兼职硕导招生资格确认汇总表》和“校外兼职人

员申请首次招收硕士生简况/申请表”以及相关公示截图的电子文



档和纸质文本（一式两份）报送研究生院学位点与质量管理办公

室（旗山校区行政楼 517 室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梁宪民 联系电话：22867432

电子邮箱：xkjsb@fjnu.edu.cn

附件：1.本校硕导招生资格确认汇总表

2.校外兼职硕导招生资格确认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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